
臺北市公私立國高中(含外僑學校國高中部)因應中央疫情 

指揮中心5/8修正確診個案居隔及停課規定因變措施 

111.05.07 中教科 

【5/7以前舊案應變方式】 

➢ 舊案(居隔日期在5/3-5/7)學校通知居隔且有居隔事實者，由學校補開立

居隔通知，自5/8零時起，即無須匡列同班同學為密切接觸者(含導師)，

故自5/8起各校無須再開立居隔通知書。 

➢ 確診者最後1次到校接觸日為5/5(四)以前(含5/5)的班級，皆於5/9(一)

統一復課，惟若前已經課發會決議實施全校性或部分年級遠距教學演練

者，可維持繼續實施遠距教學。 

➢ 5/6(五)為最後接觸日，5/9(一)只有新制九宮格學生防疫假，其他同學

復課。 

➢ 5/7(六)確診者，倘若其同班同學有居隔事實，則仍由學校開立居隔通

知書至5/7(六)。 

➢ 5/7(六)為最後接觸日，只有九宮格學生5/8-5/10三天防疫假，其他學

生到校。 

➢ 5/8(日)開始，全部適用新制。 
 

【5/8接獲確診個案之新制】 

➢ 自5/8零時起確診者僅有同班同學(或同辦公室)「九宮格」內師生，屬

【自主應變】對象，非屬【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】匡列對象，所以學校

無須再開立居隔通知書！ 

➢ 學校接獲學生確診，請通知確診者所屬班級「九宮格」之學生停止實體

課程3天(自確診者最後1次到校接觸日隔天起起算，如5/9到校，實體

課程停止3日為5/10-5/12，5/13恢復到校上課，注意！3日係為防疫

假，非居隔！)，並請學校啟動混成教學模式(有部分學生實體、九宮格

學生防疫假採遠距方式)。 

➢ 請學校應立即做校安通報並於各校專案群組回報以下資料： 

一、 確診教師或學生姓名、所屬班級、住臺北市或其他縣市。 

二、 確診教師或學生最後上課日。 

三、 確診教師或學生PCR確診日、有症狀日。 

四、 學生防疫假起訖日期。 

五、 學生防疫假人數。 

➢ 配合教育部5/8實施之最新防疫規範，因九宮格產生防疫假之學生改為

配發每生1劑快篩劑，由學校配發。另屬補習班九宮格內自主應變對象

停課者，其快篩劑1劑，亦由學校提供，相關通報機制由本局終身科確

認後告知。 

➢ 學生1劑快篩劑使用時機原則為恢復實體課程前1日（但若停課期間內

已有症狀，可隨時先快篩確認）。 

➢ 本局鼓勵各校規劃實施遠距教學演練，務必妥適與親師生溝通說明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

 

 

 
 

 

 


